关于对朱刘街道退回资金再分配的公示

经昌乐县民政局党组研究，报县领导同意，对朱刘街道退回的抗洪救灾慈善资金使用公示如下：
1、根据昌乐县乡村振兴局作出的《关于申请拨付脱贫群众过冬煤炭资金的函》，为保障脱贫群众温暖过冬，对我县1320户脱贫困难群众发放过冬煤炭补贴52.8万元。
[bookmark: _GoBack]2、根据昌乐县乡村振兴局作出的《关于申请“潍坊惠民保”资金的请示》乐乡振字【2022】20号，为我县5633名帮扶对象缴纳惠民保81.96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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